佛 山 市 高 明 区

建 设 项 目 选 址 意 见 书

报    批    表

编号：佛规明（ ）选书[20     ]    号

建  设  单  位                       
项  目  名  称                       
用  地  位  置                       
用  地  面  积                       
佛山市规划局高明分局制

	说    明

一、本表是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报批表格，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使用。

二、建设单位填写建设项目选址报批表后，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根据《建设项目选址规划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分级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三、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报批表中应当包括建设项目地址和用地范围的附图及明确有关问题的附件，附图和附件是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配套证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四、选址意见书只作该项目的选址定点依据，建设单位需持选址意见书及建设项目计划批准文件到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持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方可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使用土地手续。

五、本表中的部分内容可以附图、附件的形式说明。填表时应注明数据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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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投资性质
	

	
	用地面积（或长×宽）
	㎡（或m×m）
	总 投 资
	万元

	
	建设内容
	
	主要产品
	

	
	市政公用

设施用量

及 供 应

方    式
	运 输 量
	      t/年 
	运输方式
	

	
	
	用 水 量
	     m3/日
	用 电 量
	            kw

	
	
	总排水量
	     m3/日
	排水方式
	

	
	
	煤气用量
	     m3/日
	通    讯
	

	
	三废、噪声、振动情况
	

	
	对周围地区的控制要求
	

	选址方案比较及选址意见：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图及附件名称：



	以上各项由建设单位用钢笔或毛笔填写，字迹要工整、清楚，并对所填内容真实性负责。

	规划部门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PAGE  
2

